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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基督教醫院 

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

Modified Ottawa Shared Decision Making 

Assessment 

我有嚴重心臟衰竭，應該接受心臟再同步節律器置入嗎？ 

 

一、適用對象/適用狀況 

     左心室收縮不良的心衰竭伴隨心臟傳導功能異常(俗

稱：心臟無力)的病患，經藥物治療後仍持續出現心衰竭症

狀的病患。(如圖一)  

   

圖一、心臟構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疾病介紹 

   (一)何謂心臟衰竭？ 

        人的心臟功能就像幫浦一樣利用心臟腔室的收縮，將身體所需的血液打到全身 

    供其使用，正常的狀態下可提供人體在活動跟休息所需而不會覺得不適。  

   

   (二)心臟衰竭的症狀 

    當心臟幫浦沒有能力打出足夠血液量以供應身體所需，即會產生不適症狀。 

常見的症狀有： 

1. 咳嗽 

2. 呼吸喘 

3. 疲累倦怠 

4. 下肢水腫 

5. 腹脹 

6. 頭暈 

7. 食慾喪失 

8. 睡眠障礙 

病歷號碼:               □男  □女 

姓    名:               床號: 

出生年月日: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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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三)治療方式介紹 

改變生活型態 

 每日監測血壓、體重並維持醫師建議的體重。 

 飲食採低鹽、低油、限水飲食，並以燙、蒸、水煮取代醃、炸、滷。 

 採漸進式運動，以改善心肺功能。 

 觀察自己，辨識惡化症狀(如:下肢水腫、體重增加、呼吸喘、端坐呼吸)。 

 戒菸、戒酒。 

藥物治療 

  按時服用藥物及改變生活型態是治療心衰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，藥物可以減

輕症狀、減少住院次數，維持或減緩心臟功能退化，若症狀緩解，也需持續服用，

不可自行中斷藥物治療。 

心臟再同步節律器置入治療 

       對於中度至嚴重心臟衰竭的病人，如果心臟功能的退化是因為心臟傳導障礙，

導致左右心室肌肉收縮不協調，心室無法同步收縮，醫師會建議心臟再同步治療。 

       心臟再同步治療是使用一種

稱為雙心室節律器的特殊類型的

心律節律器(圖二)，透過發送微

弱電脈衝以使心室同時收縮，幫

助心臟更有效率得打出血液到全

身。雙心室節律器連接三條導

絲，導絲會放入心臟的右心房、

右心室和左心室。 

• 可幫助您減少心衰竭症狀，可 

以進行日常活動。 

• 可減緩心衰竭的進展，有助於 

您離開醫院並幫助您延長生 

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二、心臟再同步節律器 

• 即使你接受心臟再同步治療，仍然需要服用藥物治療、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

            (包括監測體重，吃低鹽食品，以及戒菸)來幫助治療心衰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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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您目前表較想要選擇的方式是？ 

□ 接受藥物治療合併心臟再同步節律器放置    

□ 只接受藥物治療    

□ 目前還無法做決定 

四、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

步驟一：比較每一項選擇的優點、風險、治療費用與副作用 

       治療方式 

 

考量因素 

A、藥物治療+心臟再同步治療 B、藥物治療 

 

 

 

 

再入院率 

  

 

死亡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住院天數 需住院 3-5 天 不需住院 

再入院率 19 % 再入院率 27 % 

 

死亡率 15 % 死亡率 18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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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治療方式 

 

考量因素 

A、藥物治療+心臟再同步治療 B、藥物治療 

 

醫療費用 

門診加住院費用 

 (自行部分負擔 10%，當次住院健

保有規定最高上限費用)。 

門診費用 

可能面臨需要多次門診或多次住院 

 

 

 

 

 

 

手術 

併發症 

術中可能發生 

• 氣胸(0.2%-1.7%)  

• 心臟撕裂(1%) 

• 放置失敗(1%-8%)  

• 心律不整(<1%)  

• 血管傷害(2%-4%) 

術後可能發生 

• 疼痛，出血或瘀傷(1%-6%) 

• 傷口感染(1%)  

• 節律器失去功能(7%) 

• 導絲移動(5%-10%)   

 

 

 

 

 

無 

 

 

生活影響 

•節律器可以減緩心衰竭的進展、 

 改善心衰竭症狀，如：呼吸困難、  

 活動受限。 

•避免到強磁場的地方。 

•心臟衰竭症狀可能會惡化，進而 

 限制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或頻繁 

 入院治療。 

 

步驟二：您選擇治療方式會在意的因素有什麼？以及在意的程度 

   請填寫下列考量因素優先順序(1-5，1 代表最優先，5 代表最不優先) 

考量因素 最重要 <-優先順序-> 不重要 

再入院率 1 2 3 4 5 
 

死亡率 1 2 3 4 5 
 

醫療費用 1 2 3 4 5 
 

治療方便性 1 2 3 4 5 
 

較少的症狀 1 2 3 4 5 
 

較好的生活品質 1 2 3 4 5 
 

手術風險與後遺症 1 2 3 4 5 
 

頻繁門診追蹤 1 2 3 4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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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您對醫療選項的認知有多少？ 

1. 如果我只有輕度心衰竭症狀並且仍然可以進行日常活動，我並不需要放置心臟再同步 

      節律器 

      □是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□不確定 

2. 放置心臟再同步節律器後，會減少我再入院的機會，並延長我的生命 

      □是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□不確定 

3. 放置心臟再同步節律器後，我仍需要按時服用藥物，且遵循醫師指示的飲食原則與生 

      活方式 

      □是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□不確定 

步驟四：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？ 

  經過前面的說明，您是否已了解心臟衰竭治療的差異性？ 

1. 我已經清楚了解可以獲得的治療選項 

□是           □否 

2. 我已經清楚了解不同治療方式的好處與壞處 

□是           □否 

3. 我已經接受足夠的知識和建議來幫助我做決定 

□是           □否 

4. 目前我的決定是 

□藥物治療外，並接受心臟再同步節律器放置 

       □只使用藥物治療    

       □目前還無法做決定 

5. 我對自己的決定有何感覺？ 

□不確定       □有點確定          □非常確定 

6. 您還有想和醫師討論的問題嗎？ 

□否 

□是 

您的疑問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當你完成步驟四勾選的項目後，請重新檢視步驟2、3以完成您的決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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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人及家屬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指導員(Coach)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  時間：________時_______分 

 

完成以上評估後，您可以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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